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学秩序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本学期教学检查和“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座谈会反映的有关教学方面的问题，经研究决定，将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规范教学行为，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现通知如下：
一、规范教学过程

1．加强教学计划执行力。学院要根据人才培养的要求，严格执行教学计划运行表、开课计划表，执行结果要记录在案，保证教学秩序稳定。
2．加强对任课教师的授课过程管理。学院要细化课堂教学、课外辅导、作业批改、实践教学等环节的管理，加大教学秩序检查力度，杜绝随意停课、调课、补课、代课行为。
3．加强任课教师教学自律性。任课教师要根据学校教学管理规定和教学行为规范开展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严格按照学校管理规定调停课，不得无故调停课或擅自找他人代课；严禁课堂上接打手机；不得迟到和提前下课；不得讲授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内容，严禁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行为发生。
4．加强学生学习自律性。学院要教育学生根据学校教学管理规定和学生行为规范开展学业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严禁课堂上接打手机；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进出课堂；不得扰乱课堂，无故打断任课教师的授课。
5．保障授课过程严肃性和完整性。任何单位（部门）、个人不得扰乱、终止课堂教学，严禁授课期间中断学生学习去做其他事情。
二、净化学习环境

保持教学区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物业要按时完成教学环境卫生打扫，保持清洁；提倡学生食堂用餐，严禁将食物带入教学区食用；提倡尽可能少产生垃圾，严禁随意丢弃；提倡将公共学习区域的个人物品随时带走，严禁占用公共学习空间。
三、严格实施教学管理责任制。学院要落实教学管理责任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保障各项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学校将进一步强化教学规范，履行监管职责，不定期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保证教学工作的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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